
>>>

路口遇到红灯等候时， 摩托车在车

流中穿插行驶是较常见的行为， 但很少

有驾驶人能意识到其违法性质。 该行为

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酿成交通安全事故，

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对该行为处以

行政处罚， 严格约束摩托车驾驶人， 有

助于强化驾驶人交通安全观念， 营造文

明的交通出行环境。

一、 二轮摩托车适用《道路交通安

全法》 中关于机动车通行的相关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九

条规定， 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

者牵引， 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

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

轮式车辆。

摩托车以燃油为能量来源， 依靠动

力装置启动， 符合“机动车” 的定义，

因此受相关法律约束。 在行驶时与其他

机动车享有同等的道路空间， 在机动车

道上， 应当占有一个普通小型机动车的

行车位。

此外， 需要提醒的是， 2019 年 4

月 15 日生效的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 中规定， 电动自行车应当具有脚

踏骑行功能， 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

25km/h， 超出该标准的电动摩托车也

应算作机动车， 同样适用 《道路交通

安全法》 中关于机动车通行的相关规

定。

二、行车上路应以遵规守法为根本

本案中， 顾某在前车停车等候时，

从车身右侧穿插而过， 未能与前车保

持合理距离。 此时若前车车主因特殊

情况恰好打开车门， 则将直接与顾某

发生碰撞， 具有较高的危险性。

摩托车具有灵活机动的优势， 但

部分驾驶人法治观念不足， 且抱有侥

幸心理违规驾驶， 在车流中随意穿插、

借道超车， 殊不知此类行为不仅严重

违反交通法规， 更是一种对自己生命

安全不负责任的表现， 轻则打乱后车

行车节奏， 重则发生碰撞事故而车毁

人亡。

法官提醒， 摩托车驾驶人切忌随

意变更车道、 来回穿插或违反禁止标

线， 请遵守交通法规， 保障自己及他

人安全， 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行车理

念。

【法官说法】

  自 2019 年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启动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

经过 4 年的技术探索和发展， 数字人民币已逐步实现在经济社

会生活各领域、 各环节的应用和落地。 然而， 一些不法分子也

盯上这一新兴事物。 他们利用数字人民币交易的隐蔽性、 可控

匿名等特征， 或用以实施诈骗犯罪， 或用以转移涉诈资金……

不断挑战法律的底线。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上海首例

利用数字人民币“跑分” 案件。 在一个短时间内几近疯狂取空

ATM 机的跑分“车队” 中， 多名被告人被判处犯掩饰、 隐瞒

犯罪所得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获刑。

虚拟币兑换数字人

民币，“洗白”犯罪所得

随着数字人民币的快速发

展， 某银行为适应支付方式出现

的新变化， 积极进行数字人民币

的对接与智能设备的升级， 更新

了数字人民币 ATM 兑换功能，

只需“手机号码+验证码+支付

密码”， 即可从 ATM 机内兑换

取出现金。

自 2023 年 5 月 2 日起， 肖

某为非法牟利， 利用数字人民币

四类账户非实名、 手机验证即可

开立等特征以及 ATM 机兑换取

现功能， 招募阚某、 汪某甲、 汪

某、 陈某、 杨某等人组建“跑分

车队”， 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而

将上家提供的数字人民币账户

（四类） 内钱款取出， 并从中赚

取“手续费”。

肖某作为“跑分车队” 负责

人， 与上家沟通确定需要取现的

金额后， 由阚某等人向虚拟币商

龚某、 黄某购买兑换虚拟货币，

并将获取的虚拟货币支付至上家

指定账户。

上家收到虚拟货币后将对应

金额的数字人民币账户和密码发

送给肖某， 由肖某转发给“车

手” 汪某等人， 由“车手” 使用

上述数字人民币账户、 密码至银

行网点通过 ATM 机取现后转至

指定银行账户。

一番操作， 借由数字人民

币、 虚拟货币交易， 非法资金就

这样被“洗白” 了。 其间， 为赚

取更多“手续费”， 肖某还从他

人处购买多个手机号码、 30 余

部手机， 注册多个数字人民币账

户（四类） 提供给上家用于接收

钱款， 并通过相同手法， 将进入

数字人民币账户内的钱款取出。

经司法审计， 2023 年 5 月

至 6 月间， 肖某带领“跑分车

队” 共计从 900 余个数字人民币

账户中取现 1000 余万元， 其中 80

余万元是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转入

钱款。

短时间内取空 ATM

机， 银行警觉东窗事发

2023 年 5 月底， 汪某来到位

于本市杨浦区的某银行 ATM 机

处， 在短短两小时内， 使用 10 多

个不同手机号码注册的数字货币账

户， 通过 ATM 数字人民币兑换功

能取现 30 笔， 金额高达 12.3 万

元， 几乎将当时 ATM 机内存放的

现金全部取空。

明显“超标” 的账户数量， 过

于频繁的兑换次数， 短时大量的取

现金额， 立即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

的警觉， 随即报案， 就此揭开了一

起利用数字人民币账户为境外电信

网络诈骗、 赌博等上游犯罪分子拆

分转移赃款进行“跑分” 的团伙犯

罪案件。

杨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肖某、 阚某、 汪某甲、 汪某、 陈

某、 杨某、 冯某、 徐某的行为已构

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对 8 人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至 4 年 6

个月不等的刑罚， 分别并处 5000

元至 45000 元不等的罚金； 被告人

龚某、 黄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 对 2 人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 1 年 4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0 元。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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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首例用数字人民币“跑分”案宣判
多人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获刑

审
我驾驶的是摩托车，
为啥也要和汽车“一视同仁”？

本报讯 灵活机动的摩托车， “见缝

插针” 左右变道， 是不少驾驶人的常见

操作， 但这真的符合交通安全规则吗？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一起行

政案件。

某日， 摩托车驾驶人顾某在行驶时路

遇红灯， 从右侧穿插绕过排队等候的车

辆， 被执勤交警拦下并罚款 200 元。 顾某

不服该处罚决定， 遂诉至上铁法院， 请求

撤销该处罚决定。

“我是摩托车， 和小汽车不一样！”

顾某诉称，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四十五

条第一款中规定的“机动车遇有前方车辆

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 不得借道

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 不得穿插等候的

车辆” 仅适用于汽车， 其驾驶的为二轮摩

托车， 体型上远远小于汽车， 不应受该法

条约束。 其超车行为事实上也没有对交通

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更没有造成交通事

故， 交警对其作出罚款 200 元的顶格处罚

太过严苛。

被告某交警支队表示， 小轿车和摩托

车均属于机动车， 适用 《道路交通安全

法》 关于机动车通行规定的调整。 考虑到

顾某的行为对其自身及给其他驾驶人带来

的危险性、 对交通安全的影响程度， 并综

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对其罚款 200

元， 处罚幅度在法定裁量范围内， 并无不

当。

经法官当庭释法明理， 顾某对交警处

罚决定表示理解和接受， 并最终撤回了起

诉。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黄诗原 傅婷煦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赵静

  防范数字人民币诈骗， 远离

“跑分”“洗钱”违法犯罪，市民不

要通过非正规渠道开立和使用数

字人民币账户。 不法分子往往利

用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数字人民币

试点活动的热情， 设计虚假活动

页面套取受害人个人信息从而盗

取资金。法官在此提醒：参与数字

人民币试点活动时， 不随意点击

来历不明的“活动链接”、邮件或

网站， 更不要在来源不明的页面

中填写个人信息， 而应当通过官

方途径获取数字人民币的权威资

讯， 通过正规渠道开立和使用数

字人民币账户。

同时，市民不要出租、出借、

出售自己的数字人民币钱包。 不

法分子往往以丰厚报酬作为诱

饵， 发布购买数字人民币钱包的

广告， 利用收购的数字人民币钱

包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跑分”

“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 在此提

醒：任何出租、出借、出售数字人

民币钱包的行为均属违法， 情节

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

不要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银行

卡、手机卡及微信、支付宝等支付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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